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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黑龙江省嘉实龙昇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黑龙江省嘉实龙昇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安排，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黑龙江省嘉实龙昇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黑龙江省嘉实龙昇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黑龙江省嘉实龙昇金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产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嘉实龙昇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1 廊坊市天正伟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抵押 2015/6/17 2016/6/8 廊银和平路公借字2015第060401号 2 雷蒙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 2016/11/17 2017/11/2 廊银和平路公借字2016第1103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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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廊坊市志丰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抵押 2016/12/9 2018/8/6 廊银开发区公借字2015年第080701号
2 廊坊市志丰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抵押 2015/8/21 2018/8/6 廊银开发区公借字2015年第080701号
3 廊坊市志丰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抵押 2015/9/25 2018/8/6 廊银开发区公借字2015年第080701号

4 廊坊市志丰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抵押 2015/12/25 2018/8/6 廊银开发区公借字2015年第080701号
5 廊坊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 2017/01/18 2018/06/28 廊银开发区公借字2016年第

1229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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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定市华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 2015/8/28 2017/8/20 廊银永华道支固字2015年第1号 2 廊坊恒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 2017/12/27 2018/12/26 廊银永清公借字2017第0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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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鼎晟华泰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 2016/08/09 2018/07/22 廊银（新华公）借字（2016）第（0011）号
2 鼎晟华泰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 2016/8/12 2018/7/22 廊银（新华公）借字（2016）第（0011）号
3 鼎晟华泰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 2017/9/8 2018/7/22 廊银（新华公）借字（2016）第（0011）号
4 三河市天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抵押 2016/12/15 2017/12/12 廊银（燕郊公）借字（2016）第310号

5 三河市天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抵押 2017/1/13 2018/1/9 廊银（燕郊公）借字（2017）第002号

6 三河市天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抵押 2016/10/19 2017/10/12 廊银（燕郊公）借字（2016）第259号

7 三河市天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抵押 2016/10/19 2017/10/6 廊银（燕郊公）借字（2016）第2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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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廊坊博发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抵押 2016/8/29 2018/8/26 廊银文安公借字2016年第20号 2 上海汀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抵押 2018/1/19 2020/12/28 廊银永兴路借字2017第051号


